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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水务局、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波、张凌云、何园缘、尤作亮、蔡倩、邹启贤、徐荣、钟艳萍、汪义

强、靳军涛、罗伟、张子锋、赖举伟、常爱敏、袁忆博、杨群、张炳坤、王伟东、付斌、王雁梅、

孙静月、李维燕、郝新慧、贺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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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保障用户安全用水，提高用户用水常识及辨别水质安全的能力，制定本文件。

针对用户日常生活用水过程常见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措施，规范用户用水各环节的

操作流程和要求，确保相关操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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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安全用水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户安全用水的内容，包括日常用水、应急用水、安全用水判断、供水材料的

选择、供水设施的建设、供水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节约用水等。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地区公共供水覆盖区域内居住场所或公共场所的用户生活用水的供给和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31436 节水型卫生洁具

DB4403/T 60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SJG 16 优质饮用水工程技术规程

SJG 79 二次供水设施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户 consumer

在居住场所或公共场所发生用水行为的人群。

3.2

生活饮用水 drinking water

供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

[来源：GB 5749—2006,3.1]

3.3

二次供水 secondary water supply

当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对水压、水量的要求超过公共供水管网能力时，通过储存、加

压、消毒等设施经管道供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来源：DB4403/T 60—2020,3.5]

3.4

安全用水 safely consum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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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用水安全并在使用生活饮用水过程中不对生活饮用水产生污染。

4 总则

4.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保证用户饮用安全。

4.2 深圳市供水企业出厂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和 DB4403/T 60 的要求，用户供水管网及其附属

设施的建设应符合 SJG 16 的要求，同时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应进行妥善维护，保证用户端的生

活饮用水安全卫生。

4.3 用户应养成科学用水、节约用水的习惯。

5 日常用水

5.1 一般规定

5.1.1 正常情况下，用户不必再自行深度处理生活饮用水。

5.1.2 对于身体免疫力较弱的敏感人群，如年长人群、患病人群、孕妇及婴幼儿人群等，宜特别

关注安全用水。

5.1.3 敏感人群宜饮用沸腾并保存在容器中的水，也可饮用经国际或国家认证的瓶装水和矿泉

水。

5.1.4 新安装水龙头后，宜放水 15 秒以上再取水饮用或煮食。排放的水可储存作其他非食用用

途，如浇花、清洁等。

5.1.5 用户不应从热水器等热水水龙头取水直接饮用。

5.1.6 用户应关注停水通知，停水后恢复供水时，如果出现乳白色水、黄水等的情况，可参考

7.2.1 和 7.2.2 的应对措施进行处理。

5.1.7 用户可参考 10.3 定期检查供水设施是否有漏水情况并及时维修。

5.1.8 用水完毕后应随时关闭水龙头。

5.1.9 不应私自取用消火栓水。

5.2 家庭用水

5.2.1 具有储水功能的用水器具（如抽水马桶、热水器、浴缸等），当其进水管与储水直接连通

时，其进水管上应安装止回阀等防倒流装置，同时不应将与水龙头连接的塑料软管伸入储水容器

的水面以下，以避免储水倒流回供水管道。

5.2.2 用户如有特殊需求，选择安装净水器，其相关注意事项可参考附录 A。

5.2.3 供水管道装有净水器的用户应安装防倒流装置，净水器应定期更换过滤装置并从供水管道

拆下进行清洗消毒。

5.2.4 用户超过 72 小时未使用生活饮用水后第一次使用时，宜开启水龙头排放 15 秒以上。排放

的水可储存作其他非食用用途，如浇花、清洁等。

5.2.5 用户将生活饮用水注入水族箱前，宜采取暴晒或曝气等措施进行除氯。

5.3 公共场所用水

5.3.1 公共场所用水点应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5.3.2 公共场所用水点应明显标识龙头水是否可直接饮用。

5.3.3 公共场所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巡查维护，应定期清洗消毒供水设施，及时维修损坏的

供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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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用户应注意个人用水卫生和公共场所用水卫生，爱护公共供水设施。

5.3.5 用户不宜将手、嘴、宠物或其它物品直接接触公共场所可直接饮用的水龙头，避免交叉感

染。

5.3.6 从公共场所的可直接饮用水龙头接水时，应确保盛水容器洁净卫生。

5.3.7 用户如遇高温天气或连续阴雨天时使用公共场所水龙头，宜排放 15 秒以上再使用。

5.3.8 不应利用公共场所水龙头嬉戏玩耍。

6 应急用水

6.1 突发水质事件时，用户应密切关注政府和供水企业的相关通知，按照应急指导采取适当的方

式获取安全用水。

6.2 因发生紧急情况（如台风、洪水或水管破裂）导致城市供水中断时，用户应注意用水安全，

按照 7.2 进行水质判断后再行用水。

6.3 城市供水中断 12 小时以上，供水企业应有计划地组织送水。

6.4 用户应采用清洁的容器盛装，且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72 小时。

6.5 应急情况下不宜直接饮用生活饮用水，尽量煮沸使用。

6.6 特殊情况下，曾暂停运行 72 小时以上的建筑，在恢复运行前，应将建筑内所有饮用水水龙

头放水冲洗 15 秒以上，以排放静置的饮用水。排放的水可储存作其他非食用用途，如浇花、清洁

等。

7 安全用水判断

7.1 一般规定

7.1.1 用户用水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水质现象，用户可根据 7.2 判断是否属于水质异常，若水质

异常，且采取相应措施后情况持续，应及时致电供水企业。

7.1.2 用户可通过观察生活饮用水是否出现异常颜色或浑浊，有无异物（如颗粒物、可见生物等），

参考 7.2.1、7.2.2、7.2.3 指导判断是否属于水质异常。

7.1.3 用户可通过嗅气确定生活饮用水有无异常臭（如土腥味、金属味、青草味等），参考 7.2.4、

7.2.5 指导判断是否属于水质异常。

7.2 水质现象

7.2.1 水呈乳白色时，按照以下判断进行：

a） 生活饮用水通过水泵加压在供水管道系统内压力输送，经用户水龙头流出时压力下降，

水中的溶解空气释放，形成大量细密气泡，令水呈现乳白色；

b） 若将水在容器中静置片刻，待气泡消失后，恢复清澈，则属正常现象，可以放心饮用；

c） 若气泡消失后水仍呈现浑浊，用户应及时查明原因或致电供水企业。

7.2.2 水质浑浊变黄时，按照以下判断进行：

a） 用户长时间不用水或小区内停水维修供水管网再恢复供水时，用户水龙头出水可能出现

浑浊变黄情况，应打开水龙头排放一段时间，直至出水恢复清澈；

b） 排放的水可储存作其他非食用用途，如浇花、清洁等；

c） 若用户水龙头出水浑浊变黄情况持续，采用二次供水的小区，二次供水管理单位应检查

小区水池（箱），如发现水池（箱）中生活饮用水浑浊度和色度偏高，应排空和清洗水

池（箱），如果小区采用市政管网直供水（即无二次供水设施），用户应及时致电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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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d） 对于部分使用镀锌钢管的用户，因该类管材老化锈蚀会导致用户水龙头出水浑浊变黄，

应尽快完成管材更新改造。

7.2.3 水壶结垢时，按照以下判断进行：

a） 生活饮用水属软水类别，清澈透明，且含有微量的矿物质。用户如经常使用电热水壶，

但用后并未彻底清洗，过一段时间，矿物质易积聚及黏附在电热水壶内；

b） 积聚在电热水壶内的矿物质主要是钙化物，微量的钙化物不会影响水质或健康；

c） 用户可用柠檬汁或食用醋去除积聚在电热水壶内的矿物质。

7.2.4 水含消毒剂味（氯味）时，按照以下判断进行：

a） 为保证生活饮用水输送过程中水质安全，水中保留适量的消毒剂；

b） 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能尝出或嗅出水中轻微的消毒剂味，其含量不影响饮用安全；

c） 生活饮用水经煮沸后，宜沸腾 1 分钟，其中的残余消毒剂味便会消散。

7.2.5 水含橡胶味时，按照以下判断进行：

a） 橡胶味一般源于橡胶或塑胶物料，例如热水壶封环、水龙头垫圈，以及热水器、洗衣机、

洗碗机等家电的软管，或其他弹性软管；

b） 应选用经认可的热水器、洗衣机、洗碗机等家电的连接管，连接管应包含止回阀等防倒

流装置，以避免热水器、洗衣机、洗碗机等家电内的水倒流回供水管道。

8 供水材料的选择

8.1 一般规定

8.1.1 供水材料的选择应符合本文件及 GB/T 17219、SJG 16 的相关规定。

8.1.2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使用应符合 GB/T 17219、SJG 16 的规定，不应造成供水水质

的二次污染。

8.1.3 供水管道应选择阻力小、耐腐蚀、无毒、不易结垢、不产生二次污染、使用寿命长、施工

及维护方便、运行安全、经济合理的优质管材及配件。

8.2 供水材料

8.2.1 输配水管道材质的选择，应根据管径、内压、使用条件和地质情况等按照运行安全、耐久、

减少漏损、施工和维护方便、经济合理以及清水管道防止二次污染的原则，进行技术、经济、安

全等综合分析确定。

8.2.2 一般情况下,埋地室外给水管道管材选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管径大于等于 1800 mm，应采用钢管、球墨铸铁管；

b） 管径大于等于 200 mm，小于 1800 mm，应采用球墨铸铁管；

c） 管径大于等于 100 mm，小于 200 mm，应采用球墨铸铁管、覆塑不锈钢管；

d） 管径小于 100 mm，应采用覆塑不锈钢管。

8.2.3 明敷室外给水管道管材选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管径大于等于 400 mm，宜采用钢管；

b） 管径小于 400 mm，宜采用不锈钢管；

c） 明敷室外给水管道管材不得采用塑料管。

8.2.4 新建生活水池（箱）应采用 S31603 不锈钢材质，厂家制作、现场组装。

8.2.5 水泵过流部件宜选用耐腐蚀性能不低于 S30408 不锈钢或同等性能级别的其他材料制作。

8.2.6 阀门各部件材质的选择应确保阀门结构安全、密封良好、启闭灵活和水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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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消火栓的内表面应进行内防腐，内防腐材料应为符合相应卫生标准的环氧涂料。

8.2.8 直径小于等于 50 mm 的水表，宜采用铜壳体或不锈钢壳体；直径大于 50 mm 的水表，宜采

用不锈钢表壳或球墨铸铁表壳；直径大于 200 mm 的宜采用电磁流量计，材料应满足现行国家或行

业卫生标准要求。新建居民住宅小区用户水表应采用远传水表。

8.2.9 阀门及配件、卫生器具、水表、不锈钢分水器等的选择应满足 GB/T 17219、GB/T 31436、

SJG 16 的相关规定。

8.2.10 卫生器具应采用环保、节能、节水型产品。

8.2.11 用户购买水龙头时，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关注水龙头质量：

a） 目测水龙头电镀表面应光泽均匀，无脱皮、龟裂、烧焦、露底、剥落、黑斑及明显的麻

点等缺陷；

b） 选购时目测螺纹表面有无凹痕、断牙等明显缺陷；

c） 上、下、左、右转动手柄，若感觉轻便、无阻滞感则说明阀芯较好；

d） 购买时，要求销售单位出具质量检测报告，查看其流量、密封性能等技术要求是否符合

GB/T 31436 的相关规定；

e） 低铅铜材、纯铜、不锈钢材质的水龙头更健康，耐腐蚀性能更好。

9 供水设施的建设

9.1 一般规定

9.1.1 用户生活供水系统与消防供水、工业供水、建筑中水、海水冲厕或再生水等非饮用水系统

应分开设置，独立供水，单独计量，并设置明显标识以便区分。

9.1.2 室外生活供水管道工程建设应符合本文件及 GB 50013、GB 50015、SJG 16 等的相关规定。

9.1.3 建筑生活供水管道工程建设应符合本文件及 GB 50015 、SJG 16 等的相关规定。

9.1.4 不应在市政供水管网或与其相连接的管道上采取直抽供水。

9.2 室外供水设施

9.2.1 小区室外供水管网宜布置成环状，并保持两路进水。

9.2.2 用户对水压的需求超出市政供水管网正常服务水压时，应建设二次供水设施。二次供水设

施的运行不应影响市政供水管网正常供水。

9.2.3 二次供水系统宜采用“低位水箱（池）和变频调速设备联合供水”的供水方式。在市政供

水管网条件允许且不影响周边用户安全稳定供水的情况下，经供水企业审查同意，可选用管网叠

压供水方式。应在二次供水系统前加设止回阀。

9.2.4 在室外供水管网流动性较差的管段以及管道低洼处应增设排（泄）水阀等设施。

9.3 建筑供水设施

9.3.1 所有用水应装表计量。小区引入管，住宅的入户管及公用建筑物内需计量用水量的水管上

均应设置水表。

9.3.2 用户分表位置应结合建筑平面尽量相对集中布置；多层建筑用户分表宜集中安装在建筑室

外地面，无条件时可设置于屋顶或其他相对集中位置；中高层建筑用户分表应布置在同层建筑室

内公共空间或管道井内，并预留水表和管道的维修维护与更新改造工作，该空间不应被占用占压。

9.3.3 管道设计应考虑管路优化，不应因用户水表集中安装等因素带来管路系统问题，不应影响

用户正常水压。

9.3.4 住宅小区的表前给水管道、用户分表至入户穿墙管之间的管道不得暗埋在建筑物的墙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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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内，管道在穿墙处需增设套管，在穿地下室顶板、建筑物外墙时需采用防水套管。

9.3.5 高层建筑的供水立管宜敷设于管道井内，不应采用塑料管。立管的底端应设置排（泄）水

设施，用于管道检修维护时立管存留水的紧急排空。立管上端应安装排气阀。

9.3.6 高层建筑的供水立管和支管的适当位置应安装减压阀进行减压限流，达到节水目的。各用

水点入户管供水压力不应大于 0.20 MPa。

9.3.7 生活水池（箱）宜设在专用房间内。不应在其上层的房间设置厕所、浴室、盥洗室、厨

房、污水处理间、洗衣房等，水池（箱）周边 30 米范围内不应有任何可能污染供水水质的污染源。

9.3.8 对生活和消防合用的水池（箱），按现行标准、规范实施改造。

9.3.9 明敷爬墙管宜敷设于墙体的阴凉面，避免太阳暴晒。

9.3.10 用户户内供水管道如敷设于墙体内，宜每隔一段距离设置控制阀门。户内管道的控制阀

门宜方便日常的检查、维护及操作。

10 供水设施的维护保养

10.1 一般规定

10.1.1 用户供水设施的维护保养应符合本文件及 SJG 16、SJG 79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10.1.2 供水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单位应加强对供水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供水设施处于良好的运

行状态，保障用户用水安全。

10.1.3 国家不准许镀锌钢管和灰口铸铁管作为供水管材，仍在使用此类管材的小区，应于 2025

年前完成管材更新改造。

10.1.4 供水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单位应定期巡查供水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各类供水设施是否存在漏水、滴水情况；

b） 各类供水阀门井盖缺损情况；

c） 小区总水表和公共用水计量水表是否正常计量；

d） 明敷管道、架空管锈蚀情况及支座、吊环等的完好情况；

e） 消火栓水量充沛、水压充足；

f） 是否存在影响供水设施安全的施工作业；

g） 其他需要巡查的内容。

10.1.5 巡查中发现“跑冒滴漏”情况或供水设施损坏、缺失的，应及时维修、更换或添补。

10.1.6 有独立消防供水系统或空调冷却水循环系统或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系统的小区，管道施工

作业前应确认管道类别，不应将消防管道和空调冷却水管道接入生活供水管道。

10.1.7 二次供水水池（箱）维护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水池（箱）应设置专用房间，房间应定期清理、保持卫生，不积水、不存放杂物；

b） 水池（箱）无渗漏、锈蚀和变形情况，池（箱）加盖且密封性能好；

c） 水池（箱）人孔、通气孔（呼吸器）、溢流管应有防蚊虫、异物进入的装置；

d） 水池（箱）溢流管、排污管不应与下水道直接相连，并应有防污染设施；

e） 水池（箱）应每半年至少清洗消毒 1次，清洗消毒由具备资质的专业清洗机构实施，清

洗消毒后应取得水质检测合格报告。

10.1.8 小区内供水设施维护保养需停水的，供水设施运营维护管理单位应提前通知用户做好储

水准备。

10.1.9 供水管道维修或水池（箱）清洗消毒后恢复供水时，应对管道进行冲洗排放，并提醒用

户通过水龙头适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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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水龙头维护保养

10.2.1 应定期清洁水龙头和花洒，包括其外部及内部滤水网等，以去除积聚的细小颗粒/碎屑。

10.2.2 应及时维修渗漏的水龙头。

10.2.3 不宜在饮用水水龙头上晾干毛巾、洗碗布等物品，避免污染龙头出水嘴。

10.2.4 不宜在饮用水水龙头上长时间连接塑料软管，避免滋生细菌。

10.2.5 不宜在水龙头附近放置杂物，避免滋生细菌。

10.3 定期检查漏水

10.3.1 检查漏水时，应停止使用用户水表之后的所有用水器具，如水龙头、淋浴器、抽水马桶

等，检查用水器具、阀门、明装管道以及水表接口处有无明显的漏水、滴水现象。

10.3.2 未发现漏水、滴水现象的，应检查用户水表指针或计数是否走动，若水表走动说明用水

器具或管道有暗漏情况。

10.3.3 抽水马桶如有明显滴水声响可断定其漏水，此外也可能存在暗漏情况，可在马桶水箱内

滴入墨水搅匀，如有墨水颜色的水流出，说明马桶漏水。

10.3.4 铺设在地板之下或墙体内的供水管道漏水不易察觉，可聘请专业队伍检测漏水点并及时

维修。

11 节约用水

11.1 一般规定

11.1.1 节约用水是每个用户的义务。

11.1.2 用户应当主动宣传节水知识，倡导节水生活方式。

11.1.3 居民生活用户实行定额用水管理；单位用户实行计划与定额相结合的用水管理。

11.1.4 单位用户应当按照深圳市水量平衡测试有关政策的要求，原则上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水

量平衡测试工作。

11.1.5 单位用户应当建立节约用水管理制度。

11.1.6 超定额、超计划用水实行分级累进加价收费制度。

11.1.7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的是阶梯式水价，因此超过定额标准的，实行阶梯式水价；对计划用

水单位，超计划加价收费的规定按《深圳市节约用水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11.1.8 用户应采用或使用节水型工艺、设备和器具。

11.1.9 用户不应擅自停止使用已建成的节约用水设施。

11.1.10 鼓励用户对严重浪费用水和擅自取水行为予以举报和制止。

11.2 加强节水行为

11.2.1 按需取水，珍惜点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用户用水应按需取水，避免浪费；

b） 外出时宜自带水杯，少用公用水杯，以节约洗杯用水；

c） 随身带走没喝完的瓶装水，倡导“光瓶行动”；

d） 尽量使用花洒淋浴代替浴缸浸浴。

11.2.2 合理用水，一水多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回收利用热水管预热水、净水设备尾水和隔夜剩水等；

b） 回收洗脸、洗手、洗澡、洗衣、洗菜等污染较轻的水，用于冲厕等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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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淘米水、过夜茶水等可用于清洗餐具；

d） 淘米水、过夜茶水、养鱼水等可用于浇灌绿植；

e） 有条件的用户可收集空调冷凝水，用于冲厕、拖地等。

11.2.3 随手关阀，制止浪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洗漱时应调节好冷热水比例，控制流水时间；

b） 洗脸、刷牙时应用脸盆和杯子盛水，随手关水；

c） 清洗抹布、拖把时，应使用水桶等器皿盛水，避免长流水冲洗；

d） 提前解冻冷藏食物，避免长流水解冻；

e） 洗碗碟或洗菜时，应采用水槽或容器浸洗，避免长流水清洗；

f） 长时间外出时，关闭供水管道总阀门。

11.2.4 科学节水，简约适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水龙头出水量过大时，可安装节流器，减少出水压力和流量；

b） 炊具食具上的油污，可先用纸擦除，再洗涤；

c） 洗衣宜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小件、少量衣物宜手洗；

d） 清洗汽车时应使用节水喷雾水枪冲洗或用水桶盛水洗车，避免用水龙头直接冲洗；

e） 定期检查水管接头、水龙头等用水器具，及时对漏水问题进行维护；

f） 定期检查水费账单，了解用水情况，保持良好的节约用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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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净水器的注意事项

A.1 信息

用户选购净水器时，宜留意厂家、安装、性价比、滤芯、使用期限、售后服务等相关信息。

A.2 认证

用户宜核对商家提供的针对不同病原体和化学物质去除效率的报告，以及经国家或国际认证

机构认证的孔隙大小的评级。

A.3 净水效果

用户宜明确并非所有净水器都能降低生活饮用水中的有机物含量或金属水平。不符合标准的

净水器会对生活饮用水带来新的污染。

A.4 维护

用户宜按照产品说明维护保养净水器，包括适时更换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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